	梁河县环境保护局拟审批建设项目环评信息公开表

	项目名称
	梁河县林发木业加工厂建设项目
	建设地点
	梁河县九保乡旱坝塆
	建设单位
	梁河县林发木业加工厂

	环评文件类型
	　报告表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银发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概况

	梁河县林发木业加工厂于2000年在梁河县九保乡旱坝塆建设木材加工厂，年产2000立方米地板条、木材，公司因原材料市场等问题于2010年停产至今一直处于停产状态。目前，梁河县林发木业加工厂拟投资900万元，将原有以木材为燃料的烤窑改造为电烤房、新增部分设备，并对原有设备进行维修保养或更新，生产规模扩建为3000m3/a地板条、木材。

	项目主要环境影响

	　（1）施工期环境影响
废气：施工期将产生少量施工扬尘、施工机械废气，经自然扩散和稀释后，对周边区域空气环境质量影响不大。
废水：施工期废水主要为施工废水和生活废水，废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施工场地的洒水降尘等，不外排，对地表水环境影响较小。
噪声：施工期噪声主要为施工机械噪声和运输车辆噪声，采取措施后，经环评分析施工期噪声不会对周边居民的生活造成明显影响。
固体废弃物：在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弃土用于场地填平，建筑垃圾运输至指定位置垃圾填埋场；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运输至附近垃圾收集点，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项目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均得到妥善处置，对外环境影响很小。
施工期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可以接受，而且其影响是暂时的、局部的，随着施工期的结束而消失。
（2）运营期环境影响
废气：项目食堂经净化率达60%以上油烟经过净化后由项目厨房的专用烟道排放，经空气稀释后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拼板涂胶工序产生的异味通过车间通风、自然扩散，对周围环境影响小；车间的木屑粉尘经集气管集中收集后采用除尘室处理后，可实现厂界达标排放，无须设置大气防护距离，对周边敏感点影响较小。
废水：本项目无生产废水产生；食堂废水经隔油池处理后与其他生活废水一起直接进入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装置，项目拟采用厌氧生物膜法进行处理，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4）二级标准后排入厂外沟渠，最终进入大盈江。项目排放的污染物对大盈江贡献值极低，因此项目废水处理达标后对大盈江水质影响较小。
噪声：本项目噪声源来源于机械噪声，机械噪声主要为带锯、平刨机、断料锯和单面木工压刨机等产生的噪声，在经过距离衰减、墙体阻隔等措施后生成设备噪声对外环境影响很小。
固体废弃物：本项目产生的废木材边角料、木屑和锯末部分作为食堂燃料使用，其余外售至木炭厂作为原料或居民作为燃料；除尘回收的粉尘外售至木炭厂作为原料；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站污泥收集后外运至附近垃圾收集点，委托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置；旱厕粪便由附近的村民进行清掏作为农家肥使用；废胶水桶收集暂存于危废间后交由原材料供应商回收处理。项目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均能得到有效处置，其处置率为100%，对周边环境的影响较小。

	项目预防及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施工期污染防治措施
（1）废气治理措施
①定期洒水，有效防止施工过程产生的扬尘和因风力作用地面产生的扬尘，在干燥风大时，加大洒水量及洒水频次，以减轻对周边居民的影响。
②施工场地内运输通道应及时清扫和平整，以尽量减少运输车辆行驶产生的扬尘。
③运输车辆进入施工场地要限速行驶，减少扬尘产尘量。
（2）废水治理措施
项目施工期间产生的施工废水和生活废水进入临时沉淀池进行沉淀处理后回用于施工或洒水降尘，不外排。
（3）噪声防治措施
①选用低噪声设备和工艺，从根本上降低源强，加强检查、维护和保养机械设备，保持润滑，紧固各部件，减少运行振动噪声；
②项目所涉及建筑材料尽量采用定尺定料，减少现场切割。教育工人在施工作业时不得敲打钢管、模板等施工器具，尽量减少噪声；
（4）固废治理措施
项目无弃土产生，施工期建筑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可回收的送至废品收购站回收利用；不可回收的建筑垃圾由施工方负责清运行政主管部门指定地点堆放，禁止与生活垃圾混合处置，禁止随意丢弃；施工生活垃圾经垃圾桶收集后，运至九保乡垃圾收集点，委托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处理。2、运营期防治措施
（1）废气治理措施
① 设置1座20 m2的除尘室（顶部设置布袋）处理刨光车间粉尘；
② 食堂内设置一套小型油烟净化器处理厨房油烟，后经一根高于屋顶的排气筒外排
（2）废水治理措施
① 厂区施行雨污分流，经原料堆场和废料（废木材边角料、木屑和锯末）堆放场垫高平整，在降雨前采用篷布进行遮盖，避免木材浸泡产生浸泡废水。 
② 新建1套生活污水收集管网，1座0.5m³隔油池处理食堂废水，1套2m³/d一体化生活污水处理装置处理生活废水。
（3）噪声防治措施
①高噪声设备配置减震垫、软连接等措施。
②建议企业对生产设备进行定期检查，以避免设备不正常工作而产生较大的噪声污染。
③ 在项目边界处种植乔木、灌木和草本植物于一体的绿化隔离带，使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噪声对外界的影响降到最低。
④ 夜间22时至次日8时禁止生产，如厂家因特殊情况需要夜间加班生产，则必须向环保部门提出申请，经环保部门同意后方可进行生产。另外，每日12：00-14：:00尽可能避免使用高噪声设备，以免影响周围居民的午休。
⑤ 若出现扰民现场，必须停止高噪声设备的运行，积极配合解决好纠纷问题。
（4）固废防治措施
① 废木材边角料、木屑和锯末部分作为食堂燃料，其余外售至木炭厂原料或居民作为燃料。
② 除尘室粉尘，外售至木炭厂原料。
⑤	 生活垃圾经生活区垃圾桶收集后，外运至附近垃圾收集点，交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置。
⑥	 旱厕粪便经4m³旱厕收集后由附近的村民进行清掏作为农家肥使用。
⑦	污水处理装置污泥外运至附近垃圾收集点，委托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置。
⑧	增设一个15m2的危险间，存放废胶水桶。
（5）风险防范措施
① 项目设置的危废间应严格按照GB 18597-2001《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及2013 年修改单中的相关要求设置，同时盛装危险废物的容器上应粘贴符合危险废物标签，危废间应做好“三防”措施（防雨、防渗和防漏），防止二次污染，应配备通讯设备、照明设施、安全防护服装及工具等，危废间门口按规定设置警示标志，另外危废转移过程要严格执行“五联单”制度。
② 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报梁河县环保局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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